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转专业申请表

	姓  名
	
	学  号
	
	入学年月
	

	类别（博士研究生/

学术型硕士研究生/

专业学位型硕士研究生）
	
	联系方式
	

	原培养单位、

专业、专业代码
	
	年级、学制
	
	学习形式

（全日制/

非全日制）
	

	拟转入培养单位、

专业、专业代码
	
	年级、学制
	
	学习形式

（全日制/

非全日制）
	

	申请理由：（按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转专业条款提交申请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原导师意见：
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	原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会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(公章)

年   月   日

	拟转入专业导师意见：
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	拟转入专业所在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会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(公章)

年   月   日

	研究生院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(公章)

年   月   日

	主管校长审批意见：
签字：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 1、本表一式三份，研究生院、转出培养单位和转入培养单位各存一份（若在同一培养单位内部申请转专业，一式两份即可）；

2、本表提交时间为每年6月或12月第1周的工作日内，由学校审核后集中办理，不在此时间段内不接受申请；

3、在转专业手续办理完毕前，仍应在原专业学习；转专业手续办理完毕后，应按照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参加课程学习及考核。
